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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检察机关坚持人民检察为人民，做实做细“检
护民生”活动，不断加强消费者权益司法保障，并持续
深化落实“府检联动”机制，以“双赢多赢共赢”的监
督理念，积极探索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与行政机关建
立协作配合机制。2022年，市人民检察院与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等八个行政机关联合制定了 《关于加强公益诉讼
工作协作配合的意见》，与市消费者协会联合制定了 《关
于建立消费公益诉讼协作工作机制的意见》，加强检察公
益诉讼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有效衔接，并邀请市农业农
村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以“益心
为公”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公益诉讼办案，凝聚监督合
力，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认真贯彻落实食品安全“四
个最严”要求，推动各行政机关协同履职，合力擦亮漯
河“食品名城”名片。

2024 年 3 月 15 日是第 42 个“3·15”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为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在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来临之际，市人民检察院与市农业农村局、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优
秀案例。三部门希望通过发布这批案例，传播消费者
维权法律资讯，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协同共治，保障
消费者维权法治基础更加坚实稳固，促进解决人民群
众关心关注的“关键小事”，以能动履职保障民生福
祉。

召陵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农产
品质量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农产品质量安全 溯源治理

【要旨】

针对“益心为公”志愿者反映的辖区内部分农业生产经
营主体农产品销售时无承诺达标合格证、生产记录不全等问
题，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职责，开展专项整改活动，将辖区内农业经营企业全部纳
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进行登记管理，有
力维护农产品质量安全。

【基本案情】

召陵区多家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销售农产品时未开具
承诺达标合格证，未按规定进行生产记录，应开具承诺达
标合格证的农产品生产主体未全部纳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对承诺达标合格
证的知晓率不高，致使流入市场的农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隐
患。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3 年 8月 16日，召陵区人民检察院通过“益心为
公”平台收到志愿者提供的线索：在召陵辖区内存在部
分农业种植合作社销售农产品时无承诺达标合格证、生
产记录不全等情况。召陵区人民检察院接到该线索后，
立即与志愿者取得联系，并根据志愿者反映的情况进行
研判分析，于2023年8月21日立案。

立案后，召陵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实地走访、谈话
询问、查阅资料等方式，对辖区内农产品生产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农业生产经
营主体进行调查，并向在相关部门工作的“益心为
公”志愿者详细了解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相关规定及辖
区内在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经调
查发现，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的相关规定，在种植农作物的过程中使用了种子、农
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在销售农产品时应开具承诺
达标合格证，应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农产品生产主
体要全部纳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
台，但召陵区多家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未按照规定执
行，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2023年 8月24日，召陵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召陵区
农业农村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排查农产品经营者经
营的农产品是否具有质量安全合格证明、生产记录是否
齐全，对未按照规定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生产记录不
全的依法进行查处；在全区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力
度，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措施，将应开具承诺达标
合格证的农产品生产主体全部纳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加强承诺达标合格证宣传，引导农
民专业合作社充分认识农产品生产记录和检测对食品安
全的重要性。

召陵区农业农村局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在辖
区内开展了农产品合格证专项整改活动，组织人员分
乡镇逐个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进行专项排查，共排查
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137 户，对 26 家生产记录不全的
农业种植合作社下达整改通知；针对开具农产品合格
证认知不强、法律意识淡薄的农业经营者，现场发放
《漯河市召陵区实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告知书》，
进行宣传，使其了解推行合格证制度的必要性及法律
强制性；将 76 家农业经营企业全部纳入国家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进行登记管理，并对其中 46
家发放电子农产品合格证，国庆、中秋双节期间全区
有上市农产品的经营主体共开具电子合格证 260 余张；
对召陵辖区内 95 名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及种植大户进
行农产品生产记录、农产品速测、合格证开具规范讲

解培训，确保参训人员会操作、能应用。现召陵区农
业农村局正与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的联动机制，由原有的分段管理逐步实现从田间
到餐桌的全产业链管理。

召陵区农业农村局2023年 10月19日书面回复其履职
情况后，召陵区检察院邀请“益心为公”志愿者共同到召
陵区农业种植合作社、召陵区农业农村局查看整改落实情
况，经核实辖区内有问题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已全部建立
销售承诺达标合格证、农业经营企业全部纳入国家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登记，检察建议提出的问题全
部整改到位。

【典型意义】

生产记录、承诺达标合格证既是上市农产品的“身份
证”，也是生产者的“承诺书”。消费者通过生产记录、承诺
达标合格证不仅能直观了解农产品质量，还可以借此追溯源
头。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充分
发挥志愿者线索提报、线索转化、专业问题研讨、效果评估
等方面的参与力度，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保障农产
品质量安全，消除食用农产品安全隐患，堵塞管理漏洞，进
一步提升公益诉讼质效。

郾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无人
售货店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食品安全 无人售货店 保健
食品违法添加

【要旨】

针对无人售货店销售含有违法添加成分的保健食品问
题，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依法督促行政机
关全面履职，合力消除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有效维护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基本案情】

郾城区李集镇、商桥镇3家成人用品无人售货店，售卖
超出经营范围违法添加“西地那非”的保健食品，对不特定
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危害社会公共利
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3年 4月4日，郾城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
办理赵某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一案中发现，犯罪嫌疑
人赵某的违法行为涉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将此案件
线索移送至郾城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公益诉讼
部门于2023年4月10日立案。

经调查，犯罪嫌疑人赵某在郾城区李集镇、商桥镇经营
成人用品无人售货店期间，销售添加“西地那非”的保健食
品。赵某销售含有非法添加成分的保健食品会对不特定消费
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另查明，赵某在未取得
相关行政部门审批的情况下，在多处地点违法经营保健食
品。郾城区人民检察院对辖区内乡镇街道无人售货店进行全
面排查，发现部分店铺存在没有悬挂营业执照、违规售卖保
健食品等问题。

2023 年 4月 13日，郾城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郾城分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积极履行职
责，依法纠正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加大对食品安全隐患
问题的排查力度；加强食品安全的宣传教育，增强消费
者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强化日常监督，建立预防
为主、全程可控的更加严格的长效食品安全保障机制，
为群众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

检察建议发出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郾城分局立即
对本辖区内保健食品经营情况进行了全面摸排，并重点
加大对无人售货店的排查，对存在未设置保健食品销售
专区、未落实进货查验、未建立索证索票制度等违法违
规行为的35家店铺当场提出整改意见；对未取得相关行
政部门审批的11家店铺进行注销。并在店铺中粘贴提示
牌，公布监督举报电话，加大对辖区内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力度，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做到监管不留死角，充分
发挥食品安全协管员的作用，切实消除安全隐患。同时
强化普法教育，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活动，加强城乡结合
区域、农村区域食品安全宣传，提升群众食品安全意
识，对食品经营商户采取发放食品安全手册、面对面普
法的形式，督促食品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守
法经营。

2023 年 5 月，为确保检察建议落实整改的持续性效
果，郾城区人民检察院针对无人售货店保健食品销售情
况进行“回头看”，发现无人售货店均已按照要求悬挂营
业执照，违规售卖的保健食品均已下架，食品安全得到
了保障。

【典型意义】

无人售货店作为新型销售主体，食品安全问题存在
一定的隐蔽性。本案中，检察机关立足公益诉讼监督
职能，发挥综合履职优势，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
同时发力，合力形成打击、治理食品安全的高压态
势，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履职，采取有效措
施，有力整治了无人售货店的经营乱象，确保消费者合
法权益得到保护。

舞阳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违规
使用生鲜灯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食品安全 生鲜灯

【要旨】

针对新规实施后，经营者仍违规使用生鲜灯，侵害消费
者合法权益的情形，检察机关通过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与行
政机关形成整治合力，助推行业规范整治，有力守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23年12月1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食用
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其中第
七条明确规定“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
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误导消
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新规实施后，舞阳县部分市场、超
市生鲜销售区仍在违规使用生鲜灯。在生鲜灯的加持下，食
品的色泽和新鲜度显著美化，从而影响消费者的色觉感官辨
识，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3年12月，舞阳县人民检察院开展食品安全专项监
督活动，对辖区内农贸市场、超市进行实地走访，在走访中
发现部分肉类摊位上使用红色生鲜灯，在暖红光的照射下，
肉类明显增亮增红；部分超市蔬菜区使用绿色生鲜灯，在青
绿色光源照射下，蔬菜明显更翠绿。使用生鲜灯改变了食品
的外观，存在误导消费者的现象，舞阳县人民检察院于2023
年12月11日立案。

2024年1月3日，舞阳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向舞阳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加强管理，对违规使用生
鲜灯的行为加大查处力度，规范市场秩序；广泛宣传，引导
经营者充分认识生鲜灯的违法性和危害性，确保广大人民群
众舌尖上的安全。

舞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组织开展
生鲜灯专项整治行动，执法人员共检查食品经营单位247
个，指导经营者开展自查自纠，对使用不符合标准灯具的商
户，督促其及时更换，对5家情节较为严重的超市依法立
案，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经过专项整治活动，食品经营者
逐步摒弃各类生鲜灯、美颜灯，还原肉类、蔬菜、水果等生
鲜食用农产品本色，有效保障了消费者权益，守牢了食品安
全底线。

2024年3月，舞阳县人民检察院邀请两名“益心为公”
志愿者，对生鲜灯整改情况进行了“回头看”。经实地查看，
各食品经营者已将生鲜区域美颜灯更换为白炽灯，食用农产
品样貌彻底回归真实。

【典型意义】

一盏小小的生鲜灯背后是食品安全大问题。检察机关迅
速落实新规，充分发挥“检察监督+市场监管”府检联动协
作机制作用，与相关行政机关在职能上良性互补、政策上紧
密衔接、管理上互相配合，合力保障生鲜农产品质量，引导
销售者诚信经营，消除辖区内食品安全领域隐患，保障消费
者合法权益。

临颍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隐形
眼镜市场乱象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药品安全领域 医疗器械安全

【要旨】

针对辖区内隐形眼镜产品销售存在的问题，检察机关依
法能动履职，充分发挥行政公益诉讼职能，积极督促和协助
辖区内相关行政机关开展行业专项整治，并通过“回头看”，
将检察建议落实到位，充分保障消费者的人身健康安全。

【基本案情】

隐形眼镜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销售隐形眼镜需取得医
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但临颍县部分企业在未持证的情况下从
事隐形眼镜的销售活动，且未按规定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
度、销售记录制度。佩戴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隐形眼镜可能会
引发多种眼部疾病，威胁不特定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3年1月，临颍县人民检察院在开展规范隐形眼镜销
售专项监督行动中，发现县域内存在违规销售隐形眼镜的行

为，于2023年2月6日立案调查。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
条例》《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隐形
眼镜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范畴，具有较高风险，企业必须取
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才能从事经营活动，其购进、贮存、
销售等记录应当符合可追溯要求。临颍县人民检察院对辖区
内50余家眼镜店、美妆店、饰品店进行摸排，发现大部分商
家均未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且未建立相关进货查验记
录制度、销售记录制度。

2023年2月7日，临颍县人民检察院与临颍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召开联席会，临颍县人民检察院对调查发现的违法违
规问题及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详细说明，并公开送达检察建
议，建议其充分履行监管职责，依法查处违规经营行为，采
取有效措施规范隐形眼镜销售市场，切实保障和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

收到检察建议后，临颍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成立工作
专班，组织开展隐形眼镜专项整治行动，对全县眼镜店进行
拉网式检查，并完善日常监督和长期监督等长效机制，畅通
投诉举报渠道，同时以“3·15”消费者权益日为契机，向
商家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其自觉规范经营。

临颍县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机关的整改进度持续跟进监
督，截至目前，临颍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共抽验包含隐形眼镜
在内的医疗器械4批次，检查相关销售商家830家次，查处
违法违规行为23起，罚没款7.05万元，发放宣传资料2700
余份，接受消费者咨询900余人次，有效遏制隐形眼镜行业
市场乱象，规范全县第三类医疗器械行业健康发展。

【典型意义】

隐形眼镜也叫角膜接触镜，是直接戴在眼球角膜上的，
属于具有较高风险的第三类医疗器械，需要采取特别措施严
格控制管理以保证其安全、有效。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
讼检察职能，以制发检察建议的形式，督促行政机关有效消
除行政执法中的监管盲区，切实规范隐形眼镜市场健康发
展，维护人民群众“眼睛上的安全”。

源汇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散装
食品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散装食品安全 消费者权益保护

【要 旨】

针对辖区内部分商家出售散装食品存在的质量安全问
题，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督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行食品安
全监管职责，规范散装食品经营秩序，消除散装食品安全隐
患，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源汇区部分大型商超、便利店等销售的散装食品未设有
防尘设施，未显示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厂家等信
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3年10月，源汇区人民检察院在开展散装食品安全
经营的专项排查中发现，源汇区7家小型便利店、大型商超
在售的部分散装食品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如冷冻丸子、豆
腐、咸菜等裸露摆放，未设有防尘设施；沙琪玛、月饼等散
装食品未注明食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厂家等信息，
或虽有标注但标注信息不全、不规范。散装食品销售存在的
问题，不仅侵犯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社会公
众利益。

2023年10月19日，源汇区人民检察院向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源汇分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其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对调查发现存在问题的商家及时开展执法检查，按
照食品安全相关法律要求进行处理；对本辖区内食品经营场
所内散装食品销售情况开展全面排查，对于不规范经营单位
督促整改，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规范散装食品销售行
为；建立长效机制，加强对辖区内散装食品经营活动的日常
巡查，及时发现并查处散装食品经营违法行为。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源汇分局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
迅速对辖区内1952家大中型超市、小型便利店开展了散装食
品安全专项检查，排查出涉及散装食品销售631家，发现存
在散装食品安全隐患的商家103家。对于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的经营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源汇分局要求使用防尘盖等

“三防”设施，在显著位置标明散装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
质期、生产者名称和联系方式等内容，同时组织辖区内流通
环节散装食品经营者进行专项宣传培训，强化散装食品市场
执法监管力度。目前存在问题的103家商家均已整改完成，
消费者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维护。

2023年12月，源汇区人民检察组织“回头看”，前往辖
区内各大商超及便利店进行跟进监督，发现辖区内散装食品
经营规范，食品相关信息完整，市场经营有序。

【典型意义】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检察机关聚焦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
散装食品安全问题，通过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整改落实
等方式，推动行政机关开展专项检查，改变散装食品销售乱
象，确保检察建议落到实处，促进源头治理，推动“以我管
促都管”释放最大效能，普惠保障民生。

漯河市人民检察院、漯河市农业农村局、漯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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